
財團法人瓊安郭光生教育基金會—名片競賽獎學金辦法
競賽主旨 
希望透過競賽與設計相關學校做多元的互動、分享，也藉此讓學生除了在學業上的創作，增加一個不同領域

思考讓學生在學期間有另一個創作空間與競賽經驗的獲取，對設計路上增加更多豐富經歷與成就感 
 
辦理單位 
主辦單位 :    財團法人瓊安郭光生教育基金會 
  
協辦單位 : 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(所) 
   
競賽主題 :  瓊安集團名片設計 
瓊安集團有三個品牌(JOAN、DITA、abito),品牌形象風格皆有明顯差異，參賽者須將集團形象鎖定，並依三個
品牌的不同風格做出些許辨識度的設計細節；藉此競賽讓參賽者思考由統一主軸延伸發想。 
 
競賽方式 : 
1. 請用集團形象延伸符合 3個品牌個別風格之名片( 共 3個款式，三個品牌各一) 
2. 商品規格 : 以高 5CM、寬 9CM 
3. 設計以兼具創意巧思、實際使用。 
 
競賽資格 
1.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在籍學生(學士、碩士)，若經查核不符合資格，將直接取消資格不另告知 
2. 每人參賽最多一件作品 ( 不得曾曝光、或參與其他競賽 )。 
3. 此競賽執行單位所屬人員與當屆評審委員皆不得參加。 

 
競賽獎項與評選標準 

 
 
 
 

 

評選標準 : 

項目               初選 項目         決賽 
概念與創新      30% 
風格延伸性      25% 
可行性           20% 
設計完成度        25% 

創新性      25% 
商業性      35% 
整體設計      40% 

 
競賽相關時間 : 
1. 統一採取線上報名、投稿，投稿時間為 2023 / 02 / 01~04/ 10 止 
報名網址與注意事項：https://forms.gle/Q1ai6MeiTwAvhYR38 
2. 初選階段 :  1. 初選時間 ( 2023 / 04/ 15 ~ 04 / 17。 2. 將於 04 / 17 18:00前公佈與率續對入選者做通知。 
3. 決賽階段： 1. 實品製作約於 05 / 28前完成且寄至瓊安公司。超過 5 / 28不予收件。2. 決賽於 06 / 03 ~ 
06 / 05 評審完成 。也於 6/5 下午 18:00前公佈，與路續通知。  
4. 頒獎典禮   1. 將於 6/26 前於學校做實地頒獎。 
作品規格說明 : 
1. 內容設定 : 必須要有參考範例之所有資訊內容，配置位置及字體排列皆可調整，以下為現況參考。 
內容 :  

1. 主 LOGO 
2. 職稱、姓名、分機、電話 EMAIL 
3. 公司名稱 :  JOAN 瓊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DITA 禾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ABITO 米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4. 公司地址相關

獎項 獎項 特選 優選 佳作 總獎金 
 數量 1 1 2  
 獎金/人 25,000 15,000 5,000 50,000 



 
 
 
 
 
 

2. 檔案格式  : 1. 上傳檔-JPG、TIFF (檔名附參賽學校與姓名）。 2. 保留原始檔 AI…. 
3. 檔案大小  : 1. 上傳檔案大小控制 5MB。 
4. 解析度  :  1. 解析度 300 dpi  
5. 顏色設定 : CMYK 
6. 創作理念 : 150~300字內 
7. 保留原始檔案以利得獎後的實品製作 

 
參賽特別注意 : 
1. 參賽者必須以原創、曾未發表的作品。若發現為非自身原創作品，即刪除作品與取消其參賽
資格，主辦單位有權追回獎項，且若發生因抄襲而引發的知識產權糾紛，參賽者須承擔法律後

果，主辦單位將保留賽後的法律追訴權。 
2. 如發現一稿多投，也將被視為無效稿件，一律取消該作品的參賽資格。 
3. 一旦作品獲選，主辦單位有權對該作品做出保存、未來使用、修改及微調與銷售。 
4.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變更、修正之權利。 
5. 得獎作品著作版權歸主辦單位瓊安郭光生教育基金會所有，主辦單位對於得獎作品均擁有授
與各傳播媒體報導刊載、作品使用修改、刊登廣告、編製成光碟、印製海報或出版專書、網路

及其他商品應用之相關權力，並不另支付稿費及版稅。 
6. 主辦單位將會主動通知獲選者，並採用匯款方式頒發獎金，請獲選者屆時 E-MAIL 提供個 
人身分證明文件與匯款帳號資料，確認收到獎金後須簽名回傳獎金簽收單。 
7. 根據中華民國稅法相關規定，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1,000 元，需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
申報。 
8. 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得獎者，以供得獎者申報個人綜合 所得
稅。若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 20,000 元，必須代扣 10%中獎獎金稅額 (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
個人，依法扣繳 20%稅金)；若中獎人未能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即視為喪失得獎資格。 
9. 得獎獎項不得代領或轉讓，若有相關事項，主辦單位保留調整相關合理性之權利。 


